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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 
香港中區昃臣道八號 
立法會大樓 
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
(經辦人 : 霍敏濤女士) 
 
 
霍女士： 
 
 

立法會議員與鄉議局議員 
於 2011 年 1 月 20 日舉行的會議 

 
檢討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

凍結私人土地用途及損害私人土地發展權益和 

容許享有土地權益以外的人士申請更改私人土地用途 
 
 
 謝謝你 2010 年 12 月 14 日致發展局局長的信，轉達鄉

議局就現行《城市規劃條例》(下稱「城規條例」)的意見。

事實上，本局曾就鄉議局提出的有關意見，於 2009 年 12 月

23 日去信回覆立法會秘書處。就來信提及的事宜，我現重申

當局立場如下： 
 
 現行的城規條例並無就因規劃行動而影響發展作出補

償而訂定的條文。這個制度已沿用多年，亦符合普通法的原

則。與規劃行動有關的補償問題，在 1992 年已由「補償及

徵值特別委員會」作出仔細考慮。基本上，特別委員會認為

因公眾利益而施加規劃限制是合理的，但現行制度應作出一

些修改，使制定法定圖則的過程更公開，及令規劃申請制度

更具靈活性，在公眾利益和私人業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。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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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條例已於 2005 年作出修訂，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透明度，

使規劃的過程更公開及公平。在經修訂的城規條例，即現行

的《城市規劃條例》下，公眾人士(包括受影響的土地擁有人)
均有充份的時間，就城市規劃委員會(城規會)公布的法定草

圖表達支持或反對意見，所有提出意見的人士均可出席聆

訊。任何修訂圖則（即根據城規條例第 12 條 A 的規劃申請）

及規劃許可（即根據城規條例第 16 條的規劃申請）的申請

亦必須取得土地擁有人的同意或通知土地擁有人。城規會亦

會公布申請以收集公眾的意見，在考慮申請時，城規會會考

慮所有有關的規劃因素，包括法定圖則的規劃意向、土地用

途的協調、發展用途的影響及公眾意見。 
 
 根據城規條例制訂的分區計劃大綱圖，主要提供一個概

括的土地用途大綱，至於落實在大綱圖內規劃作公共用途的

土地，則涉及有關政府部門的資源調撥及優先次序。由於新

界土地大部份屬於農地，而在大綱圖首次刋憲時已存在的用

途可以繼續，因而不存在影響私人財產的使用、處置和繼

承。在有落實公共用途的計劃時，相關部門會按既定機制及

法例進行。 
 
 就更改土地用途方面，如上文第二段所述，城規條例

12 條 A 及 16 條已清楚列出規定，在提出規劃申請前，申請

人需要獲得土地擁有人的授權或要知會有關之土地擁有

人，以確保有關之土地擁有人可以知悉該規劃申請及提出對

該規劃申請的意見。當考慮該申請時，城規會亦會參考該土

地擁有人的意見，作出合理的決定。 
 
 根據現時之程序，當城規會同意 12 條 A 的申請後，提

出的修訂土地用途仍要列入法定圖則內，經刋憲、諮詢、聆

訊及處理申述意見後，待大綱圖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

過，才可進行發展。至於按大綱圖的規定提出 16 條的規劃

申請得到批准時，並不代表申請人可在該申請地點有落實發

展的權利。土地擁有人的發展權，並不會由於 16 條規劃申

請的批准而被奪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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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次謝謝你轉達鄉議局的意見。 
 
 
 
 
 

發展局局長 

 

( 羅學賢    代行 ) 

 
2011 年 1 月 11 日 

 
 
 
副本抄送 
規劃署署長(經辦人：譚燕萍女士) 傳真號碼：2877 0245 


